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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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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泰证券作为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1两江 01，债券代码：188084.SH）、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债券简称：21两江 02，债券代码：188471.SH）和重庆两江新区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

简称：21两江 03，债券代码：188706.SH）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

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各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现就各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董事、财务总监发生变动

（一）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根据两江新区管委会《关于段虹、许志琼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渝两江管

〔2021〕76号），段虹同志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经公司

2021年第 30次董事会研究决定，段虹同志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财务总监。

根据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下发的《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丁登奎

等同志任免的通知》（渝两江管〔2022〕33号），免去丁登奎同志重庆两江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 2022年第 5次董事会议研究决定免去丁登

奎同志两江投资集团董事职务。

截至发行人《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发生变动的公

告》出具日，丁登奎同志不再担任两江投资集团董事，新任董事尚未任命，公司

董事数量合计为 4位，低于公司章程要求。

（二）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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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员变动已履行相关程序，丁登奎同志原有职务暂由公司其他管理人员

代为履行，不会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

（一）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1、皮拉图斯飞机维修工程委托贷款纠纷案

2014年 12月 23日，原告重庆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子

公司，以下简称“两江航投集团”）作为委托人、被告皮拉图斯飞机维修工程（重

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皮拉图斯重庆公司”）作为借款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北滨路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作为贷款人及受托人签订了《委托贷

款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委托华夏银行向被告发放委托贷款 120,000,000元；贷

款期限为 106个月；贷款年利率为 6.15%，委托贷款分次还清；被告未按合同约

定期限清偿委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原告有权停止发放委托贷款并有权提前收回

委托贷款且有权按照年利率 9.225%计收逾期利息及复利。除上述约定外，该合

同还约定了其他相应内容。

2015年 1月 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被

告提供自有土地及土地上的全部建筑物为前述《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

保。上述抵押合同签订后，双方就抵押事宜办理了抵押登记。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发放了 120,000,000元贷款。但被告仅支

付了截止 2015年 12月 20日的利息 7,154,500元，而对其后的利息未再支付，也

未归还借款本金，原告多次催收未果。

原告认为，原告、被告及华夏银行三方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系各方

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被告逾期支付利息的

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原告有权依照《委托贷款借款

合同》提前收回委托贷款，并要求被告支付逾期利息。同时，原告有权就被告提

供抵押担保的抵押物享有相应的优先受偿权。

（2）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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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皮拉图斯重庆公司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向重庆市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两江航投集团的诉讼请

求；本案诉讼费用由两江航投集团负担。

（3）诉讼、仲裁结果情况

皮拉图斯重庆公司向两江航投集团偿还借款本金 12,000万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两江航投集团对皮拉图斯重庆公司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组团 V

分区 V4-1/01的抵押物协议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借款本金以及以借款

本金为基数，按照确定的计算方式计算的利息和逾期利息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

受偿权。

（4）诉讼、仲裁执行情况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本案的执行申请，摇号选定本案评估

及拍卖机构。由于涉案拟拍卖的地上构筑物为在建工程，未办理竣工结算，难以

取得施工资料，评估机构无法推进评估工作。

2020年 12月 23日，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已向法院提交申请，强

制要求皮拉图斯重庆公司提供相关资料，但据评估公司反馈，对方单位补充资料

后仍存在资料缺失，无法完成评估工作。评估机构告知公司已经将本案资料退回

给法院，2021年 3月一中院根据程序确定新的评估机构重庆谛威资产评估房地

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4月评估机构于对案涉土地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查并搜集梳

理评估资料；7月 5日一中院、评估机构及相关方共同进行现场勘查；8月 2日

评估机构再次进场对执行标的物现场勘查；9 月 24 日重庆市一中院召开了评估

听证程序，要求被执行人和中色十二冶金公司 10月底前提供评估所需补充资料。

2022年 1月评估机构已完成评估报告并提交一中院，因皮拉图斯维修公司对评

估报告提出异议，一中院正在进行评审程序。待一中院完成评估报告确认程序后，

将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依法公开拍卖。

2、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

（1）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重庆两江新区市政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发行人子公司，以下简称“景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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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于 2018年 8月 6日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工程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分包合同”）、《南部县满

福坝新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分包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

东方公司向景观公司分包南部县福满坝新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截至 2019年 12月 27日，经东方公司商务经理、项目经理签字确认景观公

司已经完成案涉工程的产值合计人民币 5,524万元。2020年 4月 20日，景观公

司要求东方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进度款及保证金，并要求支付案涉工程产值的

60%的进度款合计人民币 3,313万元，但东方公司仍未按约支付工程款,导致案涉

工程停工至今。2020年 7月 27日，由于东方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景观公司的经

济损失，景观公司和东方公司解除就案涉工程项目签署的全部协议。2020 年 8

月 5日，鉴于东方公司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景

观公司根据相关规则和协议约定，向北京仲裁委员会请求仲裁。

（2）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

2021年 8月重庆两江新区东园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发行人子公司，以

下简称“东园环境”）、东方公司、景观公司签订了《三方委托付款协议书》，达

成委托付款协议（和解协议）：东园环境接受东方公司委托并转委托重庆两江新

区龙兴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子公司，以下简称“龙兴公司”）和重

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子公司，以下简称“鱼复公司”）

代东园环境向景观公司支付相关费用。东园环境同意在两江新区涉水公园及环境

整治项目经两江投资集团结算审核完毕，龙兴公司、鱼复公司接受两江投资集团

委托向东园环境支付清算款时，5日内出具委托支付书，委托龙兴公司和鱼复公

司直接向景观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工程款尾款、保证金、仲裁费合计 4,870.582044

万元；两江投资集团第二次审计审定 5日内出具委托支付书，委托龙兴公司和鱼

复公司直接向景观公司指定账户支付款项 1,072.0227万元。2021年 11月 29 日

景观公司收到龙兴公司委托支付款共 4,162.04 万元（其中工程款：561.561939

万元，项目保证金 200万元），2021年春节收到鱼复公司委托支付款 3,544.50万

元，该款项涉及涉水公园和南部两个项目。

（3）诉讼、仲裁结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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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景观公司收到鱼复公司的委托支付款 3,544.50 万元涉及涉水公园和南部

两个项目，就本案涉及的南部项目款项双方未进行确认，无法判断和解协议履行

情况，暂未撤回仲裁申请，无仲裁结果。

（4）诉讼、仲裁执行情况

仲裁相关工作正按计划积极推进中，暂无仲裁结果。

（二）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诉讼、仲裁标的合计占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规模低于 5%，

不会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中泰证券作为各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二条、第十八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上述重大事项

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及各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本页以下无正文）




